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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茲修正農會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七條之三及第四十九條；並增訂第十五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之二、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九條之二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內政部部長　吳伯雄

修正農會法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七條之三及第四十九條；並增訂第十五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十五條之二、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九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

第　五　條　　各級農會為辦理前條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組織共同經營機構，聯合經營，並得與個人會員直接交易。共同經營機構組織經營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農會辦理農畜產品運銷業務，得設立農畜產品批發市場。

農會辦理會員金融事業，應設立信用部，並視同銀行業務管理；其業務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農會信用部經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得接受非會員之存款。

農會接受委託辦理農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關農民保險事業，得設立保險部。
第　七　條　　各級農會以行政區域為其組織區域，並冠以各該區域之名稱。同一區域內以組織一個農會為原則。但依事實需要，中央主管機關得命同一直轄市之區農會或縣（市）之鄉、鎮（市）、區農會合併於直轄市或縣（市）農會，或若干鄉、鎮（市）、區農會合併組織一個農會，其名稱由主管機關定之。

農會會址，除經核准者外，應設於各級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
第　八　條　　鄉、鎮（市）、區內具有農會會員資格滿五十人時，應發起組織基層農會。

下級農會成立三個以上時，得組織上級農會。

下級農會受上級農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居住農會組織區域內，實際從事農業，並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基層農會為會員：

一、自耕農。

二、佃農。

三、雇農。

四、農業學校畢業或有農業專著或發明，並現在從事農業推廣工作者。

五、服務於依法令登記之農、林、牧場員工，並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農會會員入會未滿六個月者，無本法所定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第十五條　　上級農會以其下級農會為會員。下級農會參加上級農會之代表，由該農會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其名額由主管機關定之。下級農會理事長為其上級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代表。

各級農會會員代表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自耕農、佃農及雇農。

會員代表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會員代表不得兼任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及農會聘、雇人員。

各級農會會員代表，應於選舉前辦理候選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十五條之一　　農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第二十條之一　　農會會員合於左列規定，得登記為農會理、監事候選人：

一、入會滿二年以上。

二、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國民小學畢業並曾任農會理、監事、會員代表、總幹事、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一任以上。

三、實際從事農業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
第二十條之二　　農會會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農會理、監事候選人：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曾於擔任農會選任及聘、雇人員期間，被停止職權或解除職務未滿四年者。但有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但經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一條　　農會理、監事均為無給職，不得兼任農會聘、雇人員、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或其他與農會有競爭性團體或企業之職務，並不得經營與農會有競爭性之營利事業。
第二十二條之一　　農會選任人員應於任期屆滿三十日前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農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任期仍應自規定之日起算。
第二十三條　　農事小組置組長、副組長各一人，由會員選任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小組組長出缺時，由副組長繼任；其任期至原任小組組長任期屆滿為止。

農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應於選舉前辦理候選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二十三條之一　　農會二種以上選任人員選舉同時辦理時，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以登記一種為限。同時為二種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無效。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登記期間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同一種候選人登記。
第二十五條之一　　合於左列規定者，得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全國及省（市）農會總幹事應具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縣（市）、鄉、鎮（市）、區農會總幹事應具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機關、學校或農業、金融機構或農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農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第二十五條之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農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交付感化者。

二、曾犯貪污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與方法犯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等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三、因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之行為，受拘役以上之刑、保安處分、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但經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四、褫奪公權或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積欠農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七、曾於擔任農會選任及聘、雇人員期間，被停止職權或解除職務者。但有第四十六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農會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農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或省（市）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或省（市）農會統一考訓之。
第二十七條　　農會總幹事及聘、雇人員均為專任，不得兼營工商業或兼任公私團體任何有給職務或各級民意代表。如有競選公職，一經登記公告，視同辭職，予以解任。
第三十五條　　農事小組應舉行小組會議，每年至少一次，由組長召集，並為會議之主席。
第三十六條　　農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須有各該會議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及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前項會議除聘任總幹事外，經二次召集出席人數均未達二分之一以上，第三次召集時，出席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即得開會。但應出席人數在三人以下時不適用之。
第四十條　　農會年度決算後，各類事業之盈餘，除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應撥充為農會總盈餘。

農會總盈餘，除彌補虧損外，依左列規定分配之：

一、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

二、公益金百分之五。

三、農業推廣、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六十二。

四、各級農會間有關推廣、互助及訓練經費百分之八。

五、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前項第一款法定公積，第二款公益金及第四款經費之保管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六條之一　　農會選任及聘、雇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停止職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或通緝者。

二、涉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提起公訴者。

三、涉嫌犯貪污罪，經提起公訴者。

四、涉嫌犯第四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或第四十七條之三之罪，經提起公訴者。

五、涉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與方法犯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等罪，經有罪判決者。

六、涉嫌犯第二款至第五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宣告緩刑或得易科罰金者。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停止職權之人員，經有罪判決確定者，應解除其職務。

因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以外之行為，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應解除其職務。但經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不在此限。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職權之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在其任期屆滿前，得申請恢復其職權：

一、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者。

二、經無罪、免刑、免訴或不受理判決確定者。

三、未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解除職務者。
第四十七條之三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選舉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總幹事之登記、遴選或聘任者，亦同。

前二項未遂犯罰之。
第四十九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農會已收之股金，一律移充農會事業資金，並准予繼承；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九條之一　　各級農會人事管理辦法、財務處理辦法、總幹事遴選辦法及選舉罷免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九條之二　　農會選舉或罷免訴訟程序，除有關假處分之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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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修正漁會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條之三；增訂第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之二、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二、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一條之二；並刪除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內政部部長　吳伯雄

修正漁會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條之三；增訂第十六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一條之二、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二十六條之二、第四十九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一條之二；並刪除第二十八條及第四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布

第　四　條　　漁會之任務如左：

一、保障漁民權益，傳播漁業法令及調解漁業糾紛。

二、辦理漁業改進及推廣。

三、配合辦理漁民海難及其他事故之救助。

四、接受委託，辦理報導漁汛、漁業氣象及漁船通訊。

五、協助設置、管理漁港設施或專用漁區內之漁船航行安全設施及漁業標誌。

六、辦理水產品加工、冷藏、調配、運銷及生產地與消費地魚市場經營。

七、辦理漁用物資進口、加工、製造、配售、漁船修造及會員生活用品供銷。

八、協助設置、管理國外漁業基地及有關國際漁業合作。

九、辦理會員金融事業。

十、辦理漁村文化、醫療衛生、福利、救助及社會服務事業。

十一、倡導漁村副業、輔導漁民增加生產，改善生活。

十二、倡導漁村及漁業合作事業。

十三、協助漁村建設及接受委託辦理會員住宅輔建。

十四、配合漁民組訓及協助海防安全。

十五、配合辦理保護水產資源及協助防治漁港、漁區水污染。

十六、接受委託辦理漁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關漁民保險事業。

十七、接受政府或公私團體之委託事項。

十八、經主管機關特准或指定辦理之事項。

漁會舉辦前項之事業，關於免稅部分，應參照農業發展條例及合作社法有關之規定辦理。

漁會辦理第一項任務應列入年度計畫。
第　五　條　　漁會為辦理前條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組織共同經營機構，聯合經營；並得與個人會員直接交易。共同經營機構為法人；其組織經營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辦理水產品運銷業務，在生產地與消費地得分別設立批發市場。

漁會為辦理會員金融事業，應設立信用部，並視同銀行業務管理；其許可及業務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漁會信用部經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得收受非會員之存款。

漁會接受委託辦理漁業保險事業及協助有關漁民保險事業，得設立保險部。
第十一條　　漁區內具有會員資格之漁民滿一百人以上時，應發起組織區漁會。下級漁會成立三個以上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得組織上級漁會。

未組織省（市）漁會之區漁會，直屬全國漁會，或加入鄰近之省（市）漁會。

下級漁會受上級漁會之輔導；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居住漁會組織區域內，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或乙類會員：

一、甲類會員：

（一）遠洋漁民。

（二）近海漁民。

（三）沿岸漁民。

（四）淺海養殖漁民。

（五）魚塭養殖漁民。

（六）河沼漁民。

二、乙類會員：

（一）僱用他人從事漁業經營之漁船主、魚塭主。

（二）水產學校畢業或有漁業專著或發明，現在從事漁業改良，推廣工作者。

（三）從事漁業勞動，而不合於甲類會員資格之兼業漁民。

年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實際從事合於甲類會員之漁業勞動者，經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會員。

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加入鄰近之區漁會為會員。

遠洋、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地區漁會為會員。

漁民不得參加二個以上區漁會為會員。

漁會會員入會未滿六個月或年齡未滿二十歲者，無本法所定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第十六條　　上級漁會以其下級漁會為會員。下級漁會參加上級漁會之代表，由該漁會會員（代表）大會選舉；其名額由主管機關定之。下級漁會理事長為其上級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當然代表。

各級漁會會員代表中，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甲類會員。會員代表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會員代表不得兼任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及漁會聘、雇人員。

各級漁會會員代表，應於選舉前辦理候選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十六條之一　　漁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業改進推廣經費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九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第二十一條之一　　漁會會員合於左列規定，得登記為漁會理、監事候選人：

一、入會滿二年以上。

二、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國民小學畢業曾任漁會理、監事、會員代表、總幹事、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一任以上。

三、實際從事漁業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
第二十一條之二　　漁會會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漁會理、監事候選人：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業改進推廣經費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九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三、曾於擔任漁會選任及聘、雇人員期間被停止職權或解除職務未滿四年者。但有第四十九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但經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漁會理、監事均為無給職，不得兼任漁會聘、雇人員、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魚市場承銷人及其聘、雇人員，或其他與漁會有競爭性團體或企業之職務，並不得經營與漁會有競爭性之營利事業。
第二十三條之一　　漁會選任人員應於任期屆滿三十前日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完成改選。

漁會選任人員之當選人應於規定之日就職。重行選舉或補選之當選人或因故未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選舉就職者，其任期仍應自規定之日起算。
第二十四條　　漁民小組置組長、副組長各一人，由會員選任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小組組長出缺時，由副組長繼任；其任期至原任小組組長任期屆滿為止。

漁會會員入會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候選人。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

一、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業改進推廣經費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九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漁民小組組長、副組長，應於選舉前辦理候選人登記；非經登記，不得參加競選。
第二十四條之一　　漁會二種以上選任人員選舉同時辦理時，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以登記一種為限。同時為二種以上候選人登記時，其登記無效。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在登記期間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同一種候選人登記。
第二十六條之一　　合於左列規定者，得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選人：

一、全國及省（市）漁會總幹事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三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五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薦任職職務七年以上。

二、區漁會總幹事應具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或高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二年以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四年以上。

（三）高中、高職畢業或普考及格，並曾任漁業及漁業有關機關、學校、金融機構或漁民團體相當委任職職務六年以上。

三、各級漁會新進總幹事之年齡，不得超過五十五歲。

現任總幹事不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第二十六條之二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漁會總幹事候聘人：

一、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交付感化者。

二、曾犯貪污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與方法犯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等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三、因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之行為，受拘役以上之刑、保安處分、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但經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四、褫奪公權或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積欠漁會財物、會費、事業資金、漁業改進推廣經費或對漁會有保證債務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七、曾於擔任漁會選任或聘、雇人員期間，被解除職務者。
第二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以外之聘任職員，由總幹事就漁會統一考試合格人員中聘任並指揮、監督。

前項聘任職員，應由中央或省（市）主管機關督導全國或省（市）漁會統一考訓之。
第二十八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漁會總幹事及聘、雇人員均為專任，不得兼營工商業或兼任公私團體任何有給職務或各級民意代表等。如有競選公職，一經登記公告，視同辭職，予以解任。
第三十七條　　漁民小組應舉行小組會議，每年至少一次，由組長召集，並為會議之主席。
第三十八條　　漁會會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會議，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須有各該會議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及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前項會議除聘任總幹事外，第二次召集時，出席人數已達三分之一以上，即得開會。但應出席人數在三人以下時不適用之。
第四十條　　漁會經費如左：

一、入會費：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納之，其標準由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二、常年會費：由會員按年依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標準繳納之。但下級漁會應以其常年會費收入百分之二十提繳上級漁會。

三、事業資金：限於舉辦各種事業之用。其籌集、運用辦法，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案。

四、漁業改進推廣經費：限用於漁業指導及改良，按年或按漁期由漁船主、魚塭主繳納。但設有專用漁業權之漁會，得向入漁會員收繳。其收費標準及辦法，應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由主管機關核准。

五、農業金融機構提撥款：公營農業金融機構，應就每年度所獲純益撥出百分之四以上，充作各級漁會輔導及推廣事業經費。

六、事業盈餘提撥款：依漁會事業損益決算辦理。

七、政府補助費：在中央及地方預算中，應編列漁會事業補助費。

八、其他收入。
第四十二條　　漁會年度決算後，各類事業盈餘，除彌補各該事業累積虧損及提撥各該事業公積外，餘應撥充漁會總盈餘。漁會總盈餘，依左列規定分配之：

一、法定公積百分之十五，不得分配。

二、公益金百分之五，須經主管機關核准方得動支。

三、漁業改進推廣、訓練及文化、福利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六十二。

四、聯合訓練及互助經費百分之八。

五、理、監事及工作人員酬勞金，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前項第二款公益金及第四款經費之保管運用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刪除）
第四十五條　　漁會之決議，有違反法令、妨害公益或逾越其宗旨、任務時，主管機關得再予警告或撤銷其決議。
第四十九條之一　　漁會選任及聘、雇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停止職權：

一、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或通緝者。

二、涉嫌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提起公訴者。

三、涉嫌犯貪污罪，經提起公訴者。

四、涉嫌犯第五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五十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五十條之三之罪，經提起公訴者。
五、涉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與方法犯侵占、詐欺、背信、偽造文書等罪，經有罪判決者。

六、涉嫌犯第二款至第五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宣告緩刑或得易科罰金者。

依前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停止職權之人員，經有罪判決確定者，應解除其職務。

因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以外之行為，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應解除其職務。但經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者，不在此限。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職權之人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在其任期屆滿前，得申請恢復其職權：

一、經不起訴處分確定者。

二、經無罪、免刑、免訴或不受理判決確定者。

三、未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解除職務者。
第五十條之三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或妨害他人自由行使選舉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總幹事之登記、遴選或聘任者，亦同。

前二項未遂犯罰之。
第五十一條之一　　漁會選舉或罷免訴訟程序，除有關假處分之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第五十一條之二　　各級漁會人事管理辦法、財務處理辦法、總幹事遴選辦法及選舉罷免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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